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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实施细则 

 （试行·持续改进稿）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定期评价制度 

        为更好地适应学校定位、社会需求变化、学科的发展特点

以及保证学院各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结合“以学生

为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教学理念，特制定此培养方 

案定期修订制度，以促进专业更快更好地发展。 

一、 修订周期 

培养方案通常每 4年进行一次修订，每 2年可进行微调，遵

循学校统一修订指令。专业针对最新一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的

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体系、培养计划对其合理性进行评价。 

二、 评价及修订机构和人员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评价及修订工作小组 

组长:院长 

副组长：教学副院长、分管学生工作书记 

成员:专业负责人、系主任、专业骨干教师、专业辅导员、

教学秘书 



三、修订制度 

工作组应结合学校定位、专业人才培养定位及社会经济

发展需求，参考专业教师、用人单位、往届毕业生、行业企

业专家的评价意见，对培养方案进行定期修订。学院教学指

导委员会对各专业拟定的培养方案进行指导和审议后送交

教务处。教务处对培养方案组织审查后，邀请校外专家进行

审议，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根据审议意见修改定稿，报教务

处审批，形成新的培养方案并发布执行 

四、评价修订内容 

培养目标制定的合理性、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度、

课程体系的合理性、培养计划实施的合理性等。 

培养目标合理性定期评价机制 

培养目标是一个专业的最顶层设计，学生经过一段时间

学习实践之后，预期能够达到的职业和专业成就，它包括了

基本要求（知识、 能力、素质）、专业领域、职业特征、人

才定位和职业能力。专业培养目标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对培养

目标的达成起到重要作用，有必要建立专业培养目标认知机

制。专业培养目标的合理与否直接决定着培养目标是否可以

起到人才培养的导向性作用，因此制定专业培养目标合理性

评价有重要意义。专业培养目标的达成是人才培养过程的追

求，在充分了解各专业毕业生的职业和就业状态以及能力发

展情况的前提下，结合外国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要求国家标准，



客观评价各专业培养目标的达成情况， 制定专业培养目标

达成情况评价办法对专业的毕业要求持续改进起到决定性

作用。鉴于此，结合学院实际情况，特构建一套内、外部反

馈相结合的培养目标评价指标框架体系。 

一、培养目标认知机制 

培养目标是学生毕业五年左右的职业期许和专业成就，

学生应明晰培养目标，为自己职业生涯发展规划目标，并将

其转化为勤奋努力的内生动力；教师作为学生的培养者，更

需要清楚学生应该达到什么样的培养目标，帮助学生未来发

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用人单位是毕业生的使用者，明白专业

培养目标才能做到人尽其用、才尽其专、用尽其才 。所以

有必要对利益相关方（学生、教师、用人单位）建立对培养

目标的认知机制，梳理其认知渠道并分析其认知情况。梳理

我院各专业培养目标的认知渠道有以下几点： 

1.培养目标是结合学校定位、社会需求提出，并经全体

专业教师在反复研讨和论证的基础上提出的，每个专业教师

均参与了研讨和论证，并且在定稿后，系、教研室均要安排

系统解读，对专业的培养目标均有较深的理解。  

2.在制订培养计划时，对各项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的进

行了明确，所有教师均有所了解。  

3.每个培养计划制定周期，专业会对培养目标的达成情

况进行评价和分析。基于评价分析结果，提出对下一轮培养



计划的修改或完善措施。 

4.在每届学生的新生入学见面会上，学院领导、系负责

人、班主任会专门对专业的培养目标、毕业要求以及课程体

系等进行讲解。 

5.培养计划的论证由行业代表参加，相关用人单位可以

由此直接了解专业的培养目标。 

为掌握学生、教师对培养目标的认知情况，需要对学生、

教师、用人单位（人事部门）分别进行抽样调查，调查问卷

及对问卷统计分析。培养目标的认知情况可以适时开展，由

学工组负责人组织实施。 

二、培养目标的合理性评价 

培养目标的合理性评价主要针对最近一次修订的培养

目标展开调研与分析工作，包括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两部分

内容，以培养计划修订周期一半的时间为评价周期，一般 

2-3 年。 

1.内部评价 

内部评价的调研对象主要为校内专家、专业骨干教师。

应召开专业内关于培养目标合理性评价的座谈交流会，就最

近一次修订的培养目标是否符合教育部对高校人才培养目

标的规定，是否符合外国语言文学专业评估要求以及教育部

专业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对专业人才的要求（专业国家标准），

是否符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是否符合学校和专业的



层次及定位，是否具有本专业办学特色，是否对毕业生就业

的专业领域、职业特征、职业定位以及应具备的职业能力有

清晰合理的描述等内容展开调研。将上述座谈调研活动形成

会议纪要。内部评价由系、专业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 

2.外部评价 

外部评价的调研对象为用人单位和同行专家以及毕业 

5 年左右的毕业生等利益相关方。各专业应开展针对毕业生

及用人单位的问卷调查工作，针对毕业生的职业发展现状、

毕业生是否符合企业对人才需求、毕业生及用人单位对专业

现行的培养目标的合理性进行评价，调查问卷及问卷统计分

析。另外可召开行业专家、同行专家的座谈交流会，针对现

行培养目标是否符合国家经济、技术发展需求，是否符合行

业对人才需求等内容展开调研，并形成会议纪要。外部评价

由学工组负责人组织实施，参与座谈会应含有主管教学的领

导、系/教研室负责人、负责就业工作的辅导员。  

三、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 

1.评价周期 

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按培养计划修订周期安排，与当

年修订专业培养方案的时间同步，一般 3-5 年。各专业也

可以根据自身发展需要缩短培养目标合理性与达成度评价

的周期。每轮开展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时均应制定相应的

评价工作计划，经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审定后报教务处备案。 



2.评价对象与内容 

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评价对象是已毕业 5 年左右的毕业

生，人数或比例必须具有代表性，通过开展针对毕业生本人、

毕业生用人单位及行业组织等相关利益方的调研工作，依据

跟踪和调查得到的信息对各个培养目标达成情况进行综合

分析与评价，形成培养目标达成情况的总体判断。 

3.评价办法 

培养目标达成情况以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  

（1）定量评价（只针对职业能力的支撑情况进行评价）  

培养目标达成情况的定量评价采用毕业要求对培养目

标中达到职业能力的支撑情况进行评价，为方便开展定量评

价，设置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中职业能力的支撑权重矩阵。

定量评价由系 /专业负责人牵头完成。 

（2）定性评价  

培养目标达成情况的定性评价主要采用校外评价，包括

毕业生跟踪反馈、用人单位评价。 

1）毕业生跟踪反馈 

毕业生跟踪反馈的调查对象主要指毕业 5 年左右的毕

业生（校友）。各专业可以根据现行的培养目标设计调查问

卷，问卷的内容应易于理解与回答，且反馈的信息有助于客

观分析培养目标达成情况。 各专业也可以召开校友座谈会

或实地调研，了解和掌握毕业 5 年左右的毕业生的职业发



展状况，如主流职业领域、工作性质、职业发展和 专业成

就、薪资水平、岗位角色或职称、自身满意度等。各专业应

依托各类信息化工具或管理平台，构建相对稳定可靠的毕业

生沟通和联系的渠道，按期按需开展毕业生跟踪反馈的调研

工作。毕业生跟踪反馈办法据学院文件《毕业生就业/升学

跟踪及其用人单位调查办法》执行。此项工作由学工组牵头

完成，形成毕业生跟踪反馈评价报告加入培养目标达成情况

分析报告中。 

2）社会用人单位评价 

各专业可以选取有代表性的用人单位、委托相关责任人

反馈毕业生工作现状及能力发展现状。各专业也可以采用函

调、问卷调查、座谈、访谈的形式开展调研工作，将本专业

培养目标分解为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评价的若干问题，调查用

人单位对毕业生职业道德、政治素养、专业能力和业务水平、

综合素质的认可度以及职场发展潜力和竞争能力的评价，并

对反馈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各专业应积极与具有代表性的

用人单位或者行业组织等保持长期稳定的联系，为本专业培

养目标达成度评价工作搭建平台。社会用人单位评价办法据

学院文件 《毕业生就业/升学跟踪及其用人单位调查办法》

执行。此项工作由系或专业负责人牵头，学工组配合完成，

形成社会用人单位评价报告加入培养目标达成情况分析报

告中。 




